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深圳市极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

带法律责任。 

 

一、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

（一）会议召开情况 

1.会议召开时间：2018 年 7 月 13 日 

2.会议召开地点：公司会议室 

3.会议召开方式：现场 

4.发出董事会会议通知的时间和方式：2018 年 7 月 6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 

5.会议主持人：董事长吴亮明 

6.会议列席人员：高级管理人员 

7.召开情况合法、合规、合章程性说明： 

本次会议的召集、召开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公司章程》和《董事会议事规则》

的相关规定。 

 

（二）会议出席情况 

会议应出席董事 5 人，实际出席董事 5 人。 

二、议案审议情况 

（一）审议通过《关于收购新疆锐智鸿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%股权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公司为提升市场竞争力，扩大公司业务范围及提高盈利能力，公司拟向曹海

建收购其所持有新疆锐智鸿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0%的股权，该公司拥有优质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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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潜质，公司对其未来发展前景比较看好。 

新疆锐智鸿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的股东为曹海建，注册资本为 500.00 万元，

截止公告日股东曹海建已实缴 9.00 万元。 

此次股权收购交易价格为 63,000.00 元，该交易价格以新疆锐智鸿科信息科

技有限公司截止 2018 年 6 月 30 日净资产（90,800.00 元，该数据未经审计和评

估）为基础，并经双方共同友好协商确定。 

此处股权转让后，公司持有该公司出资比例为 70%，曹海建持有该公司出资

比例为 30%。公司和曹海建按照出资比例承担还未实缴注册资本(491.00 万元)的

认缴义务，即公司承担 343.70 万元，曹海建承担 147.30 万元。 

同时双方约定于投资协议签订后 30 天内，按照出资比例向新疆锐智鸿科信

息科技有限公司实缴 41 万元注册资本，其中公司实缴 28.7 万元，曹海建实缴 12.3

万元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二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任命刘健华为公司副总经理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刘健华为公司副总经理。

任职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，自本议案通过本次董事会

审议之日起生效。 

刘健华目前负责分管实施、售后服务和服务营销。上述任命决定符合公司实

际发展的需要，其任职将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经查询，刘健华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

名单，符合高管任职标准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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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（三）审议通过《关于任命马焰为公司副总经理》议案 

1.议案内容： 

为满足公司战略发展需要，经公司研究决定，任命马焰为公司副总经理。任

职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3 日起至 2019 年 6 月 27 日，自本议案通过本次董事会审

议之日起生效。 

马焰目前负责分管战略规划等业务。上述任命决定符合公司实际发展的需

要，其任职将对公司的日常经营与管理产生积极影响。 

经查询，马焰先生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

单，符合高管任职标准。 

2.议案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；反对 0 票；弃权 0 票。 

3.回避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不涉及关联交易，无需回避表决。 

4.提交股东大会表决情况： 

本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三、备查文件目录 

《深圳市极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》。 

 

 

 

 

深圳市极致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 

董事会  

2018 年 7 月 17 日  

 


